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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林一生的思想正如他的作品一样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从历史法学派的捍卫者，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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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的追随者，再到利益法学的开拓者。耶林的法学作品中有三部特别引人注目：《罗
马法的精神》、《为权利而斗争》和《法律目的论》，虽然它们并不一定称的上耶林*
著名的作品，但却标志着耶林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

本版译著：

一.内容：以1913年德文版本译制而成，1913年版本相较德文第*版在少数段落与注释上
有增删。增加了标题、说明性注释与附录。

二.章节：《为权利而斗争》德文原著用空行隔开，区分为六大部分。为了便于阅读，
便于读者快速把握不同部分的核心思想，译者将译文分为六章，并根据内容提炼了6个
中文标题。此外，在原著32个注释的基础上，增加了6个说明性注释。在译文后，还增
加了2个附录，一个是耶林1872年在维也纳的离职演讲稿，另一个是耶林的生平及思想
简介。因而，重译本的内容和其他版本不同。

三.翻译风格：本版更倾向于汉语阅读习惯，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作者介绍: 

鲁道夫·冯·耶林

德国著名法学家，1818年8月22日生于德国奥利西。自1836年起，先后求学于海德堡、
哥廷根、慕尼黑及柏林，1842年获得柏林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1843年，耶林在柏林
大学任教，主要讲授罗马法，之后在巴塞尔大学（1845年）、罗斯托克大学（1846年
）、基尔大学(1849年）、吉森大学（1852年）、维也纳大学（1868年）、哥廷根大学
（1872年）任教。1892年9月17日，在哥廷根去世。著有《罗马法的精神》《法律的目
的》《为权利而斗争》《罗马法发展史》《罗马私法的债务关系》等作品。

译者刘权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德国汉堡大学访问学者(2012-2013)，北京
大学法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青年“龙马学者”，数字经济与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人工智能与网络法教研室主任。《财经法学》编辑。2017年入选北京市首批“百名法
学英才”培养计划。在《中国法学》等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等媒体发表评论20余篇。主持教育部、司法部、民政部、中国法学会、北京市社
科基金青年项目等省部级课题多项。曾获首届“应松年行政

法学优秀成果奖”、第六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首届“方德法治研究奖”、中
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30周年“优秀成果奖”等多个奖项。

目录: 目录
第一章 法律的产生
第二章 斗争是法律的生命
第三章 为权利而斗争是个人的义务
第四章 为权利而斗争是对社会的义务
第五章 为权利而斗争对国家的重要性
第六章 为权利而斗争和现代罗马法
附录一 为权利而斗争的离职演讲
附录二 耶林生平及思想简介
译后记 为权利而勇于依“法”斗争
· · · · · · (收起) 

javascript:$('#dir_30487097_full').hide();$('#dir_30487097_short').show();void(0);


为权利而斗争_下载链接1_

标签

耶林

法理学

法律

法学理论

法学

哲学

2019

法學

评论

这个新译本相对郑老师译本，文笔要更加流畅。雷磊老师20多页的序言更是详细向我们
介绍了本书在耶林思想体系中的位置。法感很重要，抛弃法感的法律人意味着自我阉割
。

-----------------------------
卢梭说“一个国家越大，往往治理的越好，但某国除外”，耶林说“如果某个国家还保
持着对成年人的严加管教，就不会得到尊重”。这本书如果翻译成“为权利而奋斗”就
更好了，因为小可对阶级呀斗争呀这种词语感到恐惧！作者的观点还是值得学习的，可
最后的译后记真心一坨狗屎，叫啥“为权利而依法斗争”，“即使是实质不合法的规则
也不应轻易不遵守”，那还斗争个屁呀！耶林要为权利解决不法，这译者居然还在唱赞
歌、拍马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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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种意义上福柯理论的行动指南。(1877)
实定法-权利-个人道德生存条件-社会正义；法感-为权利而斗争-为良法而斗争。

-----------------------------
句子读的怪怪的。书挺好看

-----------------------------
真是对耶林佩服的五体投地，我这种看书时想方设法也要杠的杠精都找不出什么问题来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可能就是耶林的理论过于理想化了吧，号召每个人都
要为自己的权利去斗争带来的成本实在是太高。当然其对法律与逻辑关系的阐述，将法
律与权利放在对等的高度以及“法感”这一概念的伟大创构，足以令每一个法学生反思
ps：翻译过于垃圾，有些语句都不通顺，甚至意思都翻错了，还得对着别的译本看

-----------------------------
2020年4月19日于A开始阅读。

-----------------------------
和平与享乐只能是前赴后继刻苦努力的产物

-----------------------------
作者的观点鲜明、直接，我怀疑是一气呵成的，还挺爽快，没有想要遮遮掩掩或过度修
饰什么。他反对懦弱的权利，认为法律的美感之一就是斗争。的确，沉睡中的权利不是
真正的权利，但要说为权利而斗争是个人的义务，总觉得在特定情况下有些强人所难，
除非个人从国家、社会那里能够获得最后的安全感。里面有句话很中肯，我不确定作者
是否真的想要表达这个意思，但是我的理解是，公民始终把国家看做自己对立面的这种
思维或许有点过时了。忧患意识可以有，但也别太极端了。

-----------------------------
和《论犯罪与刑罚》一样 都是应然的常识

-----------------------------
论证简单，文采斐然，读得人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只不过其结论与论述在今日都已经被
常识化了。另外，耶林论述的时候说：“史前时代曾有一种潮流，即把真实、坦率、忠
诚、赤子之心、虔诚的信仰等所有美好的秉性，都赋予给了史前时代。在这样的土壤中
，拳头和刀剑都派不上用场，无需其他驱动力，只靠法律信念的力量，法律就能枝繁叶
茂。但是虔诚的史前时代正好相反，带着野蛮、残忍、不人道、狡猾、恶毒的特征，如
今已人尽皆知。那种认为史前时代比其后的所有时代，更容易产生法律的观点，实在很



难以让人信服。”对此想到的是孔孟推崇的尧舜之道，可做以后学到这里来了之后的一
个参照。

-----------------------------
法不是如语言般自然生成，而是艰苦斗争的结果。对权利的侵犯不仅仅是对简单利益的
侵犯而是对人格的侵犯，躺在权利上的懒惰者成了社会的蛀虫。国家最好的政治教育就
是教导民众法感和为捍卫私权而斗争，法感是痛苦的道德感受。社会法学家一定会受到
耶林的影响。不过耶林以债权纠纷为例批判当时的民法只填补损失而不惩罚主观不法，
即使从现在的民法来看似乎无法完全认同，但他恰恰又用中期罗马法说服了惩罚性赔偿
的合理性（只要不涉及刑罚），他若能见到德国民法典出台又会有什么高见呢？这个译
本前后的序与附录对于系统理解这本书很有帮助，不能只沉醉于被激昂文字感染。

-----------------------------
法的形式就是现实斗争的缩影。

-----------------------------
估计译者的意思是，法律制定出来了，就不应当随便不遵守。如果大家都以是恶法为由
，不遵守法律，那就无法保障法律效力了，只能靠相关部门撤销、废除。

-----------------------------
老师推荐的书。

-----------------------------
在此版本之前存在多个版本：萨孟武的《法律的斗争》，王泽鉴在《民法总则》开篇引
用了该版本内容，胡宝海译的《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的译本。总体而言，郑永流的
流传更广，且更切近原文，但翻译比较晦涩，这是郑老师自己所称的追求“信”。相比
而言，刘权译本更通俗易懂。读起来并不晦涩，难懂，值得一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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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为权利而斗争”这句口号对每个法律人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面对“究竟为什
么要为权利而斗争”，“在权利遭遇强权时该怎么办”等问题，人们采取的政法实践却
往往与此宣言背道而驰。善良和善于忍耐的人们常常认为，权利是可以放弃的，而拥有
强权的人们则常常认为，权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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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林的这部大作是薄薄的一册，却用了不少的阅读时间，总结的要点如下：
1.客观法与主观权利的相互支持关系 2.相互斗争的利益促使客观法的产生、发展
3.私权是整个法律制度的基石，因为国家无外乎是单个个体的总和，大体篇幅是为私权
而斗争 4.区分主观的不法和客观的不法，对于...  

-----------------------------
一向喜欢文字的自己，第一遍，我是将它作为文艺作品来读的，实在是无法理解它为什
么会成为法学的经典名著。只因为它的文字优美隽永，并充溢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只因
为遣词造句的精美，使人心旷神怡？但研读之后，就不这样幼稚的认为了，其严密的逻
辑和精深的法理分析，更使人如...  

-----------------------------
为了做一只接得住飞盘的好汪，研一的时候把老郑翻译的书都找来看了，嗯，然后现在
忘的差不多了= =
但真的，我认真的看了豆瓣上有关老郑翻译德国法学著作的所有评论，然后兴冲冲地在
他office
hour的时候跑去给他讲：老师，豆瓣上很多读者认为你翻译的不好咧，简直就不像在
说人话...  

-----------------------------
中国历史中“法”与“斗争”的关系并不如书中那样鲜明，所谓的“法运动的轨迹”实
在是模糊难寻，历朝历代均不乏严重侵害私权的案例，然而却找不到一场真正“为权利
而斗争”的革命。凡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不过都是“农民起义”，如书中所言，“乃基于
农民阶层强烈的所有欲和猜忌心...  

-----------------------------
西方的法学经典著作往往有两大特点，一是简洁却含义丰富的语言，二是澎湃于字里行
间的激情。
相形之下，耶林的这本书在第二点上尤为突出。他的思想，穿越历史的时空，跨越大陆
与海洋，在一百多年间，鼓荡起无数个法律人的心灵。 不赘评，以下是文章摘要。 ...  

-----------------------------
今天在网上和朋友争论一个观点，有一个法律界的朋友推荐了一本书，感觉甚为推崇与
尊敬，我在网上一搜，却仅是一个六千余字的演讲稿，可是一但读起顿觉微言大义，不
同凡响，作者是19世纪西欧最伟大的法学家耶林，要知道此文可能写于1872年左右，
也就是距今一百多年以前，但...  

-----------------------------
呼吁教育部推荐这本书几乎没什么指望，他们只会推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读物。但



作为法学院的老师请本着对教育负责，对学生负责，对法学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向
学生们推荐这本书。与其讲那些自己都不相信的社会主义法治，还不如让学生多读读名
著，我大学毕业后扔了很多教...  

-----------------------------
第一章 法的起源
法权（Recht），是一个目的概念，本性是在双重意义上形成的，即包含目的与手段的
对立。每一个法权制度，既标明自己为之服务的目的，同时也指明应当如何遵守目的之
手段。而手段，即反对不法的斗争，本身即证明法权的存在。因而，耶林主张，为权利
而斗争。 德语R...  

-----------------------------
如果有老师再对我们问，侵权区分故意和过失有意义吗，我会毫不犹豫的回答“有”！
然后装逼的机会来了，老师必然勃然大怒说我一学期侵权法白学了，然后我就这样回应
他：
我们不是都读过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吗？他里面最核心的观点不就是——如果你是
无意、过失、疏忽侵犯了我...  

-----------------------------
常恨本科时没有读多少书，尤其是法律的那些名著。对镜嗟叹不如掌灯展卷。耶林的这
本小册子是很经典的，其实耶老先生不管是从微观上分析，还是宏观上取义，都是为了
一个目的，那就是要维护法律秩序。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有法律，而没有民众对法律的
尊重，没有对法律的实行，...  

-----------------------------
读这本书最大的感觉是后悔：后悔为什么没有在大一第一次听到法理学老师雷勇教授说
到这本书时就去读，后悔为什么在大三下学期集中阅读法律思想史书籍时也错过了这本
薄薄的小书。学习法律八年之后方才通读此书，使我倍感惭愧。
耶林在离开维也纳大学时的演讲稿，经过本人修改，成...  

-----------------------------

-----------------------------
“法的目标是和平，而实现的手段是斗争。只要法必须防御来自不法的侵害——此现象
将与世共存，则法无斗争将无济于事。法的生命是斗争，及国民的、国家权力的、阶级
的、个人的斗争。”——是为序
你是否也曾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在心里宽慰自己“退一步海阔天空”；你是否也曾遇到为
...  

-----------------------------



先简单地概括一下耶林这一篇演讲的内容。
首先是总体地阐述其主旨，即斗争与权利（Recht）是不可分的。耶林认为，斗争是法
权地概念的要素，如果没有对不法的抵抗，则法权自身将被否定。值得一提的是，耶林
是这样解释Retch这个词的，“这个词是在双重意义上被使用的，即客观...  

-----------------------------
虽然曾经修过德国法律，但那是最痛苦的经历。一般的德国人讲，法律是另一门语言。
而讲法律的教授非常喜欢辩论和苏格拉底三段论式推理，每次上法律课最怕被他点到，
简直是大魔头一般的存在。虽然读书是痛苦的，法律仍然是一门非常有魅力的学科，法
律的历史就是人类理性的斗争史...  

-----------------------------

-----------------------------
“权利”与“斗争”在德文中系同一词，耶林所指为权利即为法律，权利是其表现，而
斗争则是形式。为论述斗争这一形式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全书从三个方面对斗争的基础
进行了阐释。
第一部分是法与权利的多义性与不可分割性。就作者本人而言，recht本身就包含了两
层含义，...  

-----------------------------
第一章 法的起源 1）法的目标是和平，实现和平的手段是斗争；
2）法是不断的努力，包括国家和国民的努力；
3）解释为什么在现实中有的人需要在法面前斗争，而有的人却不需要：和平与享乐只
能是前赴后继刻苦努力的产物。所以：斗争才是法的实践。
4）法分为主观意义上的法和客观...  

-----------------------------
“为权利而斗争”这一简短但铿锵有力的话语是每一个法律人在步入法学殿堂时都曾有
过的呐喊。作为被誉为与萨维尼、祁克并列的19世纪西欧最伟大的法学家，鲁道夫·冯
·耶林以其1872年在维也纳法律协会的一篇演讲整理稿，成为每一名当代法学生所敬
仰的权利的斗士。耶林一生的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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